附表一 國立宜蘭大學   年度　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

申請暨資料審查表

	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
	
	職  稱
	

	所屬單位
	
	任教起

始年月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資格（需符合下列各項資格）

	□本校專任教師。

□近三年內單獨開授通識多元選修課程(含跨域共授課程主授教師)至少二學期以 上。兩人合授課程，個別教師每學期至少授課十八小時，且三年內累計滿三十六小時 (含)以上。
□近三年內所開通識多元選修課程教學反應問卷原始分數平均應高於近三年內通識多元選修課程校平均
□被推薦人三年內未曾獲得本項獎勵。



	
	

	資  料  審  查

	項 目
	說 明 (相關資料)
	請申請人繕打填列，以作為評分依據
	

	教學
內容
（20%）
	近三年內開設之通識課程(請檢附最新之課程大綱，如設有教學網頁，資料請一併附上)
	
	

	教學

方法（20%）

	教材編撰(請檢附三年內通識課程最新編撰之教材)
	

	
	教科書出版(請列舉三年內出版與通識課程相關之教科專書或章節）
	

	
	充實教學電子化資源，研提數位教材等情形
	

	
	其他改進教學方法及教材創新等資料
	

	教學

熱忱

（20%）
	出席通識教育相關研討會情形(請列舉)
	

	
	近三年內擔任通識教育相關委員會及出席情形(如：課程委員會等)，請列舉
	

	
	近三年內負責或協助辦理通識教育相關研討會或研究計畫之情形
	

	
	與通識教育教學行政之配合
	

	
	其他與通識教育有關之具體表現及相關榮譽證明文件等影本
	

	教學
成果（20%）
	三年內通識課程教學成果發表(如教學相關期刊論文、教學研討會論文等)
	

	
	過去三年修課學生的特殊表現（須與通識課程有關者，如指導學生參加比賽獲獎）
	

	
	其他相關成果(例如最近是否有執行教學改進計劃等)
	

	教學
反應（20%）
	近三年通識課程教學反應問卷調查統計結果(含量化資料與質性回饋)
	


申   請   人   簽   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系 所 （中心）主任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院 　長（學部長） 簽  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